
合肥新桥国际机场信息中心及合肥新桥国际机场信息中心及2#动力中心工程监理中标候选人公示动力中心工程监理中标候选人公示

一、项目相关情况
招标项目名称：合肥新桥国际机场信息中心及2#动力中心工程监理
招标项目编号:2023DFWBZ01576/JG2023-01-1586
招标方式：公开招标
招标公告发布日期：2023年7月31日
开标日期：2023年8月21日
合肥新桥国际机场信息中心及2#动力中心工程监理项目中标候选人结果公示如下：
第一中标候选人名称：中国轻工业武汉设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首义路 176 号
投标报价：叁佰壹拾捌万元整（￥3180000元）
质    量：响应招标文件要求
服务期限：响应招标文件要求
备注说明：详见附件

第二中标候选人名称：北京华城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清路 38 号 B 座 1207、1210、1211
投标报价：贰佰玖拾陆万元整（￥2960000元）
质量：响应招标文件要求
服务期限：响应招标文件要求
备注说明：详见附件

招标人名称: 合肥新桥国际机场有限公司

地址: 合肥新桥国际机场
联系人:张勃
联系方式:0551-63777951
招标代理名称: 安徽省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合肥市包河大道236号安徽省招标集团大厦
项目负责人:李阳、祁晨
联系电话:17333125682、15156036588
公示期：自2023年8月22日至2023年8月25日 
若投标人对上述结果有异议，可在公示期内通过电子交易系统在线提出或以其他书面形式

在工作时间向安徽省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出异议，异议材料递交地址：合肥市包河区包河
大道236号安徽省招标集团9楼法务办公室，联系人：张工，联系电话：0551-62220155 。

若投标人对异议处理有异议的，可在规定时间内通过电子服务系统网上投诉功能或以其他
书面形式向合肥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督查处提出投诉，联系人：袁工，联系电话：0551-
66223530；联系人：胡工，联系电话：0551-66223546

二、异议提起的条件及不予受理的情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

规，现将异议提起的条件及不予受理的情形告知如下：



（一）异议应通过电子交易系统在线提出或以其他书面形式实名提出，异议材料应当包括
以下内容：

1、异议人的名称、地址、有效联系方式;
2、项目名称、项目编号、标段号（如有）；
3、被异议人名称；
4、具体的异议事项、基本事实及必要的证明材料；
5、明确的请求及主张；
6、提起异议的日期。
异议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由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需有委托授权书）签

字并加盖公章。
异议人需要修改、补充异议材料的，应当在异议期内提交修改或补充材料。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受理：
1、提起异议的主体不是所异议项目投标人的；
2、提起异议的时间超过规定时限的；
3、异议材料不完整的；
4、异议事项含有主观猜测等内容且未提供有效线索、难以查证的；
5、对其他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详细内容异议，无法提供合法来源渠道的；
6、异议事项已进入投诉处理、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程序的。
特此公告。        

         2023年8月22日


